
关于 2020 年山阳区决算的说明

一、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一）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2478 万元，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06820 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7875 万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63284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 35661 万

元），上年结余收入 284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

入 948 万元，全区收入总计 263088 万元，比上年增加 48462

万元，增长 22.6%。

2020 年，山阳区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4162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101563 万元，调出资金 886 万元，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948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72

万元，年终结余为 1257 万元，全区支出总计 263088 万元。

（详见附表 1）

（二）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

2020 年，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58200 万元，

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为 152300 万元，实际完成 152478 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1%，增长 3.6%（详见附表 2）。

结构情况：税收收入完成 103912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

的 100.4%，下降 16.9%，减收 21132 万元，税收占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8.1%。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



入完成 48566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9.5%，增长 119.3%，

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31.9%。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增值税完成 4444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3%，下降

2.8%；

2.企业所得税完成 614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7%,

下降 1.7%；

3.个人所得税完成 2591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7%，下

降 14%，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的政策性减税；

4.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8639 万元，为调整预算 100.5%，

下降 2.1%；

5.房产税完成 325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8.6%，下降

36%；

6.印花税完成 193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7%，下降

7.5%；

7.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424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1.1%，下降 9.7%；

8.土地增值税完成 2763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1%，

下降 34.6%；

9.车船税完成 479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9%，下降

0.1%；



10.耕地占用税完成 3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7%，下

降 98.4%；

11.环境保护税完成 7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0%，下降

1.3%；

12.专项收入完成 479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6.5%，下

降 5.6%；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 1736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5.7%，增长 10.4%；

14.罚没收入完成 1225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22.5%，

增长 43.3%；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完成 40710 万元，为调整

预算的 97.5%，增长 179.8%，主要是继续加强对国有资源（资

产）的清理盘活和收益管理；

（三）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154162 万元，为

调整预算的 99.2%，增长 44.6%，增支 47527 万元（详见附

表 3）。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在逐步扩大的同

时，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项目和民生工程支出保障能

力不断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

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



通运输、住房保障等民生支出合计 125704 万元，增长 53.8%，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1.5%。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项目完成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1362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下降 6.2%；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561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6%，

增长 20.8%；

3.教育支出完成 19033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8%，增

长 11.8%；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1225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8.6%；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5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123.2%，主要是对文物保护的支出增加；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1758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增长 21.3%；

7.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9892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28.1%；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4219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下降 3.8%。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32867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21.3%；



10.农林水支出完成 1948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99.7%，

下降 27.1%；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220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00%，

增长 66.7%；

12.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37660 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00%，

增长 472.1%，主要原因是老旧小区支出增加。

（四）山阳区“三公”经费支出完成情况

2020 年山阳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

支出 193 万元，比上年增加 83 万元，增长 75.5%。其中：因

公出国（境）费 0 万元，无因公出国；公务接待费 15 万元，

下降 6.3%，主要是按照有关规定压缩公务接待费用；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91 万元，增长 19.7%，我区公务用车已购置多

年，车辆老化严重，日常维护增加；公务用车购置费 87 万

元，增长 383.3%，法院、司法局正常购置执法车辆，用于日

常执行公务。（详见附表 9）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分配情况

（一）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

2020年，上级补助山阳区一般性转移支付71159万元（含

返还性收入），比上年增加 15665 万元，增长 28.2%。（详

见附表 10）

主要项目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12614 万元，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16025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8932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1800 万元，固定数额补助 2227 万

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844 万元，教育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 327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618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

支付 4991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2775 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8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 202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7571 万元，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1297 万元。

2020 年，上级补助山阳区专项转移支付 35661 万元，比

上年增加 25131 万元，增长 238.7%。

主要项目为：一般公共服务专项 162 万元，公共安全专

项 11 万元，教育专项 178 万元，科学技术专项 127 万元，

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 44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 16万元，

卫生健康专项 210 万元，节能环保专项 1419 万元，农林水

专项 233 万元，交通运输专项 18 万元，金融专项 100 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专项 6053 万元，住房保障专项 27090

万元。

三、山阳区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一）山阳区政府性基金收支平衡情况

2020 年，山阳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0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5454 万元，上年结余 28 万元，调入资金 37428 万元，全年

收入合计 4291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41557 万元，上解上



级支出 886 万元，年终结余 467 万元，全年支出合计 42910

万元。（详见附表 13）

（二）山阳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2020 年，山阳区区本级无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 5454 万元，上年结余 28 万元，调入资金 37428 万元。（详

见附表 14）

2020 年山阳区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主要为：

1.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收入 10 万元；

2. 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1 万元；

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 1 万元；

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885 万元；

5. 彩票公益金收入 379 万元；

6. 车辆通行费相关收入 78 万元；

7. 抗疫特别国债收入 4100 万元；

（三）山阳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41557 万元，为调整预算

的 98.9%，比上年增长 3842.8%（详见附表 15）。

2020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主要情况是：

1.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完成 38 万

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00%，增长 90%；

2. 旅游发展基金支出完成 5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00%；减支 3 万元，下降 37.5%。



3.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完成 2 万元，为

调整预算数的 100%，增长 0%；

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完成 36865 万

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7%，增支 36746 万元，增长 30879%；

5.车辆通行费安排的支出 78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100%，减支 31 万元，下降 28.4%；

6. 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完成 469 万元，为调整预算

数的 100%，减支 327 万元，下降 41.1%；

7.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完成 4100 万元，为调整预

算数的 100%。

四、政府债务举借规模和使用偿还情况

（一）政府限额及余额情况

上级核定我区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 223851 万元。截至

2020 年底山阳区系统内政府债务未超出核定的债务限额。

（二）政府债券收入、使用及还本情况

2020 年山阳区债务转贷收入 948 万元，其中，一般债

券 948 万元，专项债券 0 万元，具体为：

1.一般债券：2020 年，市财政局转贷我区一般债券 948

万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 948 万元，用于偿还符合条件的

政府债务本金，不增加政府债务余额，也不增加财政当年赤

字。



2.专项债券：2020 年，市财政局转贷我区专项债券 0 万

元。

3.债券还本付息情况：2020 年，山阳区债券还本支出

948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 948 万元，专项债务 0 万元。

（详见附表 12、20）。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0 年，我区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实际收入 71 万

元（上级补助），实际支出 71 万元，年底无结余。（详见

附表 21、22、23、24、25、26、27）。

六、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5267万元，经人代会批准的2020

年山阳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2545万元，实际完成2576

万元，占预算的 101.2%。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完成 1749

万元，实际完成 1704 万元，占预算的 97.4%。年末结余 6139

万元（详见附表 28、29、30、31）。

七、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0 年，山阳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围绕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

化，稳步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

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

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根据中

央和省市决策部署以及《预算法》的规定，2020 年 10 月正

式印发了《中共山阳区委 山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山发〔2020〕9 号）。与此同时，为

了完善 1+N 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围绕事前绩效评估、预算

绩效运行监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等环节，相继出台了《预

算和绩效一体化工作制度》《预算绩效管理联审联办工作办

法》《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规程》《山阳区预算绩效运行

监控管理办法》和《山阳区区级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

办法》，为开展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

撑。

采取有力举措，积极推进绩效管理各项重点工作，完善

了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的绩效管理体系，同时

正在探索建立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

有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为提高全区预算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识，已面向全区预算单位组织 2 场预算绩效管理培训会，并

编印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手册》以及线上视频学习交流。

八、重大领域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按照《中共山阳区委 山阳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山发〔2020〕9 号）文件要求，根据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安排，从 2020 年部门预算项目中选取“公

益性岗位补贴项目”、“教师培训费（名区战略）项目”、

“科技经费补助项目”、“社会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助

和床位运营补贴项目”、“网格员生活补贴项目”5 个项目

共计 2097 万元开展重点项目评价。

（一）公益性岗位补贴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直以来被全社会广泛关注，是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发展过

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要问题。为落实国家、省、市有关公益

性岗位补贴的规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坚决贯彻“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公

益性岗位“兜底线、救急难、临时性”的就业保障作用，焦

作市出台了《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

〔2018〕8 号），截止至 2020 年年底山阳区共安置公益性岗

位就业人员 125 人，安置对象均属于就业困难人员。人员类

型分别是：距法定退休 10 年以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97 人，登

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员 24 人，单亲抚养未成年人

员 1 人，登记失业三个月以上的城乡人员 3 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制定了三级监督、两级考核制度，

印发《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公益性岗位稽核工作的通知》，

稽核工作贯穿全年，采取用人单位自查、电话抽查和随机实



地抽查等方式进行，检查是否存在骗领公益性岗位补贴及社

会保险补贴的情况。

同时，评价还发现了培训措施没有做到全面覆盖的问

题。

（二）教师培训费（名区战略）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为落实国家、省、市有关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加

强教师继续教育工作，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提

升各校教育教学质量，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制定了山阳区教

师继续教育制度，对于男 55 周岁、女 50 周岁及以下的，具

有教师资格并参加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在职教师应当

参加相应层次的继续教育培训，每 5 年为一周期，不得低于

360 学时。山阳区教育局负责继续教育专项经费的申请和管

理工作、继续教育工作的总体安排和布署、制定培训工作思

路和培训年度计划、协调学校完成市级以上的各项培训以及

对全区各类培训的备案及核准；同时学校要对继续教育有具

体的落实，制定培训规划，有专人负责继续教育工作，定期

统计本校专任教师基本情况及教师培训情况，准确及时上报

相关数据，为教师继续教育工作提供准确依据，对于教育局

安排的各类培训工作要全力配合，确保培训活动有力开展，

圆满完成各级各类继续教育任务，做好继续教育档案管理工

作，各项活动相关材料要合理分类，及时归档，做好教师继

续教育学时统计管理工作。



项目实施以来，成效明显。一是本项目在实施过程定期

对项目服务公司进行考核，对发现的问题采取电话通知、现

场整改等方式督促项目单位及时整改落实，使管理规范化，

监督制度化。二是教师培训工作总结制度，为了稳步健康发

展教师培训工作，以及带动当地教师的积极性，山阳区教育

局制定了教师培训工作总结制度，培训期间会进行签到，培

训结束后统一要求写心得体会，让教师们能通过培训让自身

的综合素质能力得到提升，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当

地的教师培训工作。

同时，评价过程中还发现了培训时间安排不到位等问

题。

（三）科技经费补助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为了振兴地方经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就业、

带动完善基础设施，促进山阳区招商引资事项的健康持续的

发展。由焦作市山阳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对相应的单

位进行经费补助，补助分别用于创新平台的房租和针对科技

项目的补助。

本项目属于招商引资范畴，针对该项目实施一事一议制

度，所有有关的资金支付都由焦作市山阳区科技和工业信息

化局向区政府写申请，审批流程为办公室-分管副区长-常委

副区长-区长，待审批流程通过后焦作市山阳区科技和工业

信息化局才能收到资金，然后才能支付补助款，“一事一议”，



能够区别对待投资者的特殊需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灵活

性”同时该审批制度可以大量缩短审批时间，对审批事项可

以及时地做出反应。

同时，评价还发现该项目管理制度不够全面细致等问

题。

（四）社会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助和床位运营补贴

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

划的通知》中“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

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

全”的指导要求，通过市场配置养老服务资源来提高居民的

养老需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在符合一定标准的情况下给

与一定的补助。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

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涉及养老机构和社区，同时对于

生活特别困难的老人、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家庭服务、老

年食堂、家庭保健、辅具配置、送饭上门、紧急呼叫、安全

援助等措施服务，切实改善居民养老环境。

同时，评价中还发现老年群体存在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

求。

（五）网格员生活补贴项目绩效执行情况

为落实国家、省、市有关网格员生活补贴的规定，加强



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全面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质量，焦作

市山阳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服务局制定了山阳区社区网格

服务队伍管理办法，对于 70 周岁以下的符合选任条件的人

员进行选拔程序，选出网格员，每届任期 5 年。山阳区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服务局负责规范监督网格员的工作，核查网格

员考核材料，签字盖章之后由财政下发财政资金给 8 个办事

处，办事处根据签字盖章文件分派补贴。

项目实施以来，效果明显。一是应用科技技术，本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适当应用了科技工具，如：GPS 定位、信息平

台、手机 E 通等。方便对网格员进行考核和监督，保障了网

格化管理工作的规范性，扎实的推进了山阳区社区网格化管

理工作进程，使网格化管理规范化，监督制度化。二是山阳

区社区网格服务队伍管理办法的制定，为了稳步构建社区网

格化管理体系，推动当地社区服务水平和管理的提升，山阳

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服务局制定了山阳区社区网格服务队

伍管理办法，规定了适用范围、组织架构、选任条件、选拔

程序、职责任务、服务机制、教育培训、日常管理、网格待

遇等方面的管理，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发展道路上给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指引。

同时，评价中存在需进一步合理统筹配备网格员资源的

问题。


